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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 

金佛院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。 

（二）立项单位 

实施单位：沂南县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；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； 

法定代表人：冯启武； 

注册资本：60,253.50 万元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32131031200XR； 

注册地址: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界湖街道振兴路志华大

厦； 

经营范围：全县基础设施投资及运营，规划区内新农村建

设项目规划，旧村拆迁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，安置房建设，建

设用地指标调剂，地热开采；房地产开发。（需凭许可证经营

的，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 

（1）2019 年 10 月 9 日，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《关于

金佛院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沂

行审投资许字（2019）83 号）； 

（2）2019 年 9 月 13 日，沂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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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权证书，鲁（2019）沂南县不动产权第 0010122 号； 

（3）2020 年 5 月 12 日，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建

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，地字第 371321202020051； 

（4）2020 年 2 月 28 日，沂南县环境保护局批复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登记表，备案号：202037132100000068； 

（5）2020 年 5 月 13 日，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建

设项目施工许可证，编号：371321202005130201。 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

建设地点位于沂南县纬二路以北，丹阳路两侧。安置区用

地面积 164668 平方米（合 247 亩），建筑总面积 411336 平方

米，地上建筑面积 329336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 82000 平方

米（其中，地下储藏室建筑面积 26000 平方米，地下停车位

56000 平方米）。规划住户 1640 户，停车位 1968 个，容积率

2.49。 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 

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0 年 7 月至 2023 年 10 月。 

二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

（一）编制依据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 

2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； 

3、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（第三版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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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》； 
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

划纲要》； 

6、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； 

7、《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； 

8、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24 号）； 

9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安置区改造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3〕

25 号）； 

10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山东沂蒙革命老区参照执行中部

地区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1〕100 号）； 

11、《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（山东省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8 号）； 

12、《临沂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20 年）》； 

13、相关标准和规范； 

14、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。 

（二）资金筹措方案 

1、资金筹措原则 

（1）通过自筹投入一定资本金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

续融资的可能。 

（2）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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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资金来源 

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205,188.00 万元，其中，项目单位自有

资金 172,188.00 万元，已发行专项债券 23,000.00 万元，本期

拟发行专项债券 10,000.00 万元。 

表 1 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

 

三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

 

资金来源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备注 

估算总投资 205,188.00 100.00%  

一、资本金 172,188.00 83.92%  

（一）自有资金 172,188.00 83.92%  

（二）专项债券    

1、已发行专项债券    

2、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3、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二、债务资金（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） 33,000.00 16.08%  

（一）已发行专项债券 23,000.00 11.21%  

（二）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,000.00 4.87%  

（三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（四）银行融资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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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/年度 公式 合计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96,393.94    16,339.46  

经营活动支出 B      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19,451.39    2,861.51 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=A-B-C 76,942.55    13,477.95 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203,977.60 30,596.64 40,795.52 50,994.40 81,591.04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-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=-E-F -203,977.60 -30,596.64 -40,795.52 -50,994.40 -81,591.04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172,188.00 51,656.40 51,656.40 68,875.20   

专项债券 I 33,000.00  15,000.00 8,000.00 10,000.00  

银行借款 J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33,000.00     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7,478.80   492.00 718.40 1,068.40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=H+I+J-K-L-M-N 164,709.20 51,656.40 66,656.40 76,383.20 9,281.60 -1,068.40 

四、期初现金 P   21,059.76 46,920.64 72,309.44 13,477.95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37,674.15 21,059.76 25,860.88 25,388.80 -58,831.49 -1,068.40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 21,059.76 46,920.64 72,309.44 13,477.95 12,409.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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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）表 2  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/年度 公式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   80,054.48   

经营活动支出 B      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   16,589.88  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=A-B-C    63,464.60  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    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=-E-F     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      

专项债券 I       

银行借款 J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   15,000.00 8,000.00 10,000.00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1,068.40 1,068.40 1,068.40 1,068.40 576.40 350.00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=H+I+J-K-L-M-N -1,068.40 -1,068.40 -1,068.40 -16,068.40 -8,576.40 -10,350.00 

四、期初现金 P 12,409.55 11,341.15 10,272.75 9,204.35 56,600.55 48,024.15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-1,068.40 -1,068.40 -1,068.40 47,396.20 -8,576.40 -10,350.00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11,341.15 10,272.75 9,204.35 56,600.55 48,024.15 37,674.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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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付本息情况 

1、专项债券 

本项目 2021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0,000.00 万元，期限

7 年，利率 3.39%；2021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5,000.00 万元，

期限 7 年，利率 3.06%；2022 年 1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8,000.00

万元，期限 7 年，利率 2.83%。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,000.00

万元，假设债券期限为 7 年，利率为 3.50%；在债券存续期每

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。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

况如下。 

表 3-1 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
融资

利率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2021 年  10,000.00  10,000.00 3.39% -  

2022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3.39% 339.00 339.00 

2023 年 10,000.00 -  10,000.00 3.39% 339.00 339.00 

2024 年 10,000.00 -  10,000.00 3.39% 339.00 339.00 

2025 年 10,000.00 -  10,000.00 3.39% 339.00 339.00 

2026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3.39% 339.00 339.00 

2027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3.39% 339.00 339.00 

2028 年 10,000.00  10,000.00 - 3.39% 339.00 10,339.00 

合计  10,000.00 10,000.00   2,373.00 12,373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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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 

表 3-3 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
融资

利率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2021 年  5,000.00  5,000.00 3.06% -  

2022 年 5,000.00   5,000.00 3.06% 153.00 153.00 

2023 年 5,000.00   5,000.00 3.06% 153.00 153.00 

2024 年 5,000.00   5,000.00 3.06% 153.00 153.00 

2025 年 5,000.00   5,000.00 3.06% 153.00 153.00 

2026 年 5,000.00   5,000.00 3.06% 153.00 153.00 

2027 年 5,000.00   5,000.00 3.06% 153.00 153.00 

2028 年 5,000.00  5,000.00 - 3.06% 153.00 5,153.00 

合计  5,000.00 5,000.00   1,071.00 6,071.00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
融资

利率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2022 年 - 8,000.00  8,000.00 2.83%   

2023 年 8,000.00   8,000.00 2.83% 226.40 226.40 

2024 年 8,000.00   8,000.00 2.83% 226.40 226.40 

2025 年 8,000.00   8,000.00 2.83% 226.40 226.40 

2026 年 8,000.00   8,000.00 2.83% 226.40 226.40 

2027 年 8,000.00   8,000.00 2.83% 226.40 226.40 

2028 年 8,000.00  - 8,000.00 2.83% 226.40 226.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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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 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 

（三）本息覆盖倍数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76,942.55 万

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40,478.80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

息的覆盖倍数为 1.90。 

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

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）保证严格按照政府

债券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

2029 年 8,000.00  8,000.00 - 2.83% 226.40 8,226.40 

合计  8,000.00 8,000.00   1,584.80 9,584.80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
融资

利率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2023 年 - 10,000.00  10,000.00 3.50% - - 

2024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3.50% 350.00 350.00 

2025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3.50% 350.00 350.00 

2026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3.50% 350.00 350.00 

2027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3.50% 350.00 350.00 

2028 年 10,000.00  - 10,000.00 3.50% 350.00 350.00 

2029 年 10,000.00  - 10,000.00 3.50% 350.00 350.00 

2030 年 10,000.00  10,000.00 - 3.50% 350.00 10,350.00 

合计  10,000.00 10,000.00   2,450.00 12,45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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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。 

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

《信息披露文件》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

单位的管理单位）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

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。 

五、项目风险分析 

（一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

1、环境污染风险 

本项目在设计时依照“三同时”的环境治理原则，对项目

建设、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、固体废弃物、噪声等污染进行

综合治理，污染物排放均可达到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，不会破

坏当地的自然环境。 

2、政策风险及防范 

近期国家对房地产各项政策变动频繁，宏观调控政策的组

合拳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密度为过热的经济降温，其中有的

政策对房地产开发产业影响深远。为防范此类政策性风险，本

项目的开发需要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筹划。 

3、工期和工程质量风险及防范 

由于本项目规模较大，工程管理和建设资金落实对能否及

时按工期竣工有决定性影响，为保证及时竣工，在工程管理方

面，通过详细的施工计划和优秀的项目经理统筹兼顾；工程质



 

— 11 — 

 
 

量方面，通过监理公司和一定数量的工程管理人员进行监督，

严格执行国家及公司质量控制标准进行实时监控。 

（二）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

拆迁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，即政府在执行拆迁决策、实施

拆迁的过程中给人民群众的生活、生产、生命、财产等与其切

实利益相关的各个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失的可能性。不同

历史年代之间、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同补偿标准和方式，有可能

导致群众对比甚至盲目攀比，造成误解，产生不公平感等。虽

然本项目拆迁发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风险程度不高，但并不意

味着拆迁项目会一帆风顺，仍要注意加强对拆迁实施过程中可

能出现的个体矛盾冲突的防范，并随时戒备和监控拆迁进展中

可能出现的风险发生。 

加强拆迁政策的宣传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要通过

电视、广播、报纸能多种新闻媒体，宣传公路交通工程、拉动

地方经济发展、带动周边土地升值、增加农民就业和致富机会、

集体经济和物业经营将有较快增长等诸多能给农民带来长期

福利改善、收入增加这些正面的影响。尽管短期内农民会有少

量的利益损失等，权衡利弊，当地农民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。 

创新思路，讲求科学的拆迁方法。在拆迁过程中要不断创

新工作思路，讲求科学有效的拆迁方法，尤其要千方百计应用

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效果十分显著的拆迁工作方法。在土地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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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，还要按规定做好公开、公示工作，保证被拆迁对象的

知情权。 

加强风险预警，做好拆迁现场维稳工作。加强拆迁现场的

治安保障，突发事件一旦发生或是出现发生的苗头后，各方力

量和人员都能立即投入到位，各司其职，有条不紊开展工作；

涉及单位的主要领导要亲临现场，对能解决的问题要现场给予

承诺和答复，确保事态不扩大，把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控制在最

小范围内。 

注重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，严格执行房屋、土地补偿标

准，制定详细可行的补偿安置方案，以货币方式支付安置被拆

迁农民，本着有利于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的角度，制定标准时，

取高舍低，做到公平公正。 

六、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金佛院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主管部门为沂南县住房

保障中心，项目单位为沂南县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，本次拟

申请专项债券 10,000.00 万元用于项目建设。 

（二）评估内容 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

通过人口搬迁可以根本改变目前农民分散居住的局面，并

由此造成的用电、上学和医疗诸多不便，集中搬迁和统一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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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降低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成本，搬迁农民向生态环境良好的城

市迁居，农民集中居住的项目将会享受到便利的交通、通讯、

水、电、气、教育和医疗等生活设施，大幅度地提升居民的生

活质量，改善人员环境。另一方面，人口搬迁将有助于促进就

业和增加农民收入。 

2、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

改造后的安置区通过整合，集约了土地资源，并使其得到

更合理的使用和开发。从自然村土地利用现状看，农用地和建

设用地布局凌乱，分散无序，粗放式的用地相当普遍。如果进

行城中村改造，将自然村的人口实行集约化的居住、生活和工

作。就土地一项就可以节约大量的土地用来建设，促进城市规

模的扩大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。 

3、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76,942.55 万

元， 从财务盈利能力分析看，内部收益率、投资回收期、总

投资收益率等财务评价指标均优于行业基准值。 

4、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

本项目建设符合沂南县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，项目建设场

址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，外部供水、供电等基础设施条件

良好，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建设条件。项目的建设规模、

建设方案、环境保护、消防安全、实施进度安排、项目组织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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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方案可行。 

5、项目成熟度 

本项目的建设期、运营期不会对周边土壤和居民造成较大

的影响，不会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。本项目的建设能够增加税

收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，因而项目的建设将得到当地政府的大

力支持。 

6、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

总投资为 205,188.00 万元，自有资本金 172,188.00 万元，

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33,000.00 万元，融资符合专项债

发行要求。 

7、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合理性 

本项目收入参照沂南县周边相近类似土地出让价格，成

本、收益预测合理。 

8、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

本项目属于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，符合专项债券发

行要求。 

9、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76,942.55 万

元，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足够的偿债能力。根据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内容及结论，尽快完成项目审批实施，给予一定的政

策支持和资金支持，使项目早日发挥社会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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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绩效目标合理性 

项目建设后将改善居住环境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，并使该

区域的原居民在经济上获得收益；改造后，原居民将逐步改变

原有的生活方式，彻底打破原来的二元社会结构。 

（三）评估结论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

76,942.55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为 40,478.80 万元，项目本息覆

盖倍数为 1.90，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；项目可以通过自筹、发

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，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

持，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。总的来说，本项目绩效目标明确，

可实施性较强，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，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

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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